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鹏华弘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份额折算结果的公告 

鹏华弘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由原鹏华行

业成长证券投资基金转型而来。根据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于 2015 年 8 月 6 日在指定媒介上发布的《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鹏

华行业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表决结果暨决议生效的公告》的相

关规定，原鹏华行业成长证券投资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如果没有在 2015 年

8月 6日（含）起至 2015 年 8月 13日（含）期间选择全部赎回或转换转出其所

持基金份额，则其所持有的鹏华行业成长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将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自动转为鹏华弘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对应的基金

代码仍为 206001。 

根据基金持有人大会通过的议案及方案说明，基金管理人将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收市后对鹏华弘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份额进行折算。在基

金份额折算日，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鹏华弘泰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份额在其持有的基金份额所代表的资产净值总额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变更登

记为基金份额净值为 1.000元的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数额按折算比例相应调整。 

经本公司计算，并经本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复核，2015

年 8月 14日本基金 A类份额折算前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1981元，折算比例为 1：

1.198147930。折算后本基金 A 类份额的总份额由 3,737,029,073.88 份调整为

4,477,513,650.71份，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1.0000 元。在保持基金份额持有人

所持基金资产净值总额不变的前提下，基金份额数将按折算比例相应调整并进行

变更登记。投资者自 2015年 8月 18日起可在销售机构查询折算后其持有的基金

份额。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基金份额折算后本基金管理人将继续暂停本基

金的日常申购、赎回、定投、转换等业务，暂停期限最长不超过 3个月。确定申



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将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投资者可登录本基金管理人网站（www.phfund.com）或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

（400-6788-999）咨询相关事宜。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申请使用网上交易业务前，应认真阅读有关网上交易协议、相关规则，

了解网上交易的固有风险，投资者应慎重选择，并在使用时妥善保管好网上交易

信息，特别是账号和密码。 

  特此公告。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8月 15日 


